
研字〔2016〕82号

关于申报2016年秋季优秀博士学位论文
资助基金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鼓励博士研究生潜心开展高水平创新性研究，提升我校博士学位论文质量，学校设立了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并制定了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按照《实施办法》要求，现开展2016年秋季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申报工作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

（一）入学第三至第四年的普通招考和硕博连读研究生（从博士入学时间开始计算）；

（二）入学第四至第五年的直接攻博研究生。

二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论文选题为本学科前沿，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，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，取得突破性成果，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，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。
（二）学位论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，研究成果特别突出。
1.理、工、军事类学科
入学第三年（直接攻博研究生入学第四年）申请的博士研究生至少在SCI二区期刊上发表（录用）2篇（或SCI一区1篇）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；入学第四年（直接攻博研究生入学第五年）申请的博士研究生至少在SCI二区期刊上发表（录用）3篇（或SCI一区1篇和SCI二区1篇）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。
2.管理、经济、人文类学科
入学第三年（直接攻博研究生入学第四年）的博士研究生至少在SCI前三区或SSCI期刊上发表（录用）2篇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；入学第四年（直接攻博研究生入学第五年）的博士研究生至少在SCI前三区或SSCI期刊上发表（录用）3篇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。
（三）涉密和以外文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得申请本资助。
三、提交材料要求
（一）提交内容

1.纸质材料

（1）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一式七份（一份原件，其余可用复印件）；
（2）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申请汇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汇总表》）一份（须加盖学院公章）；
（3）论文检索证明和录用通知等相关证明材料（不要和申请表装订在一起，请务必另行装订）。

2.电子材料

将与纸质版一致的《申请表》和《汇总表》发至电子邮箱：qyxia@mail.xidian.edu.cn。

申请者将以上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交至所在学院，由学院统一交至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。
（二）提交时间
各学院务必于2016年12月9日之前将上述材料交至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。

四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经费标准及发放方式等详见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（二）2016年9月已申请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的博士生可申请本资助，如给予本资助，须停止优秀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。

（三）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，认真组织，严格把关，保证申报工作的顺利开展；各位申报者要严格按照时间要求报送材料，以免耽误后续评审工作。
联系人：夏群友

联系电话：88202854
附件：1.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2.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申请表
3.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申请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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